
臺南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評議書 

 

申    訴    人：○○○ 

                出生日期：民國○年○月○日 

                身分證字號：○○○○○○○ 

                住居所：○○○○○○○○○○○○○○ 

                服務學校及職稱：○○○○○○○○ 

原 措 施 學 校：○○○○○○○○○○○ 

                地址：○○○○○○○○○○○ 

                代表人：○○○○○○ 

申訴事由：申訴人係○○○○○○○○○○教師，因不服原措施學校 109年○月○日○○

○○字第○○○○○○○○○號令所為對申訴人申誡一次之處分，向本會提起

申訴，本會評議決議如下。 

主  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不予維持。原措施學校應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本評

議書之意旨為適法之處置。 

 

事  實    

一、申訴人申訴事實及理由、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如下： 

（一）懲處案未按程序召開，故請求撤除此案。第一次召開考績委員會時，未通知申

訴人至會中說明，到第二次才通知申訴人至會議中說明。申訴人說明後，109年

○月○日拿到懲處單。但懲處案之結果，有些連教師擔任之考績委員都不知道

內容，是看到申訴人的懲處單，才知結果，可見會議流程並不完備，故希望能

撤除此案。 

（二）教師請假規則第 12條規定：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

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

校。因此暑假期間為申訴人之合法假期，和學生是否上輔導課無關。並且每階

段上課，申訴人都以每次上課階段範圍請公假，學校也都有核章同意進修，也

有依學校規定到校備課、參加健康檢查及全校返校日和校務會議。 

（三）本案做成處置前，未經詳實調查，且適用法規顯有違誤：一開始校長不確定有同意

申訴人暑假去進修107國立○○大學表演藝術第二專長班，要國立○○大學發公



文。申訴人致電國立○○大學進修推廣中心，國立○○大學進修推廣中心說明，

在107年錄取已發公文，不會在每次上課階段都再發公文。申訴人請國立○○大學

可否寄之前招生簡單及上課時段並蓋學校印章寄到原措施學校。申訴人也請原措

施學校文書調出當時電子公文，校長說要紙本公文，若申訴人找不到公文，不准

申訴人去進修第四階段。申訴人原措施學校請之前承辦教學組長去向校長說明之

前公文處理流程及紙本公文已薦送教育局存查，沒影印留存。之後又要申訴人向

國立○○大學申請證明申訴人原措施學校有否錄取上課進修及成績單、選修學分

等各項資料。前三階段上課請公假單，校長都有核章，表示知情並同意進修。之

前進修也沒要求申訴人寫簽呈，所以申訴人沒有寫簽呈，都直接寫公差（假）請

示單及及依每一階段開課通知單及上課日期寫公假時間。校長請人事告知，可否

緩修，或到他校修，申訴人告知若沒上第四階段，招生簡章註明要沒收保證金。

人事告知原措施學校有在考慮，申訴人說若學校願意付保證金，申訴人接受放棄

進修，不去上第四階段。後來國立○○大學提供招生簡章（上課內容是調整過）

有國立○○大學佐證，國立○○大學簡章也有公告在網站上，也註明上課會依老

師實際上課調整。請公假在前，上課在後，申訴人請假只能依上課階段區段範

圍，寫請公假日期。在寫第四階段請公假研習，人事才要求請假單其間橫跨星期

六、日未上課或平日有停課，均需載明清楚。 

（四）原措施學校撤銷109年○月○日所發通知書之「曠職4日」處置，後來又用「因108

年暑假期間，學校薦送給予公假進修第二專長，學校薦送給予公假進修第二專

長，請假期間有四天（108年8月02日、05日、09日、12日）國立○○大學未開

課。雖因進修時間為暑假，客觀上並不存在得有請公假之事由，卻偽稱有得請公

假之情事，致使學校陷於錯誤而為核准之情形」，懲處申誡一次。申訴人三次上

課階段，請公假都有附該階段上課課表，校長也有核章同意，由此可見無請公假

不實之疑慮。 

（五）按臺南市教育局106年4月10日規定，應由學校支付暑輔代導師費用，但學校並未支

付代導師費用，而是由本人請公假時，自行支付進修國立○○大學三階段期間代

導師費用。因原措施學校雖屬於私立但也是代用國中，薪水是由教育部專款補助

至臺南市教育局，再由臺南市教育局撥款發薪水。 

（六）希望獲得之具體補救措施：撤銷對申訴人申誡一次之懲處。 

 



二、原措施學校主張如下： 

（一）針對申訴人懲處案，原措施學校考核委員會業已召開多次會議。第一次會議是

經由校長提案送交考核會討論，第二次會議請申訴人到場說明，懲處決議是經

由考核會多方討論且記名投票表決。 

（二）申訴人由原措施學校薦送進修第二專長為暑假期間，原措施學校依薦送公文給

予公假（公假之核給僅限於申訴人有上課之必要始得辦理，並未及於與課業相

關之所有活動）。另依教師請假辦法第 12條：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

於學生寒暑假期間，除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

需之日外，得不必到校。原措施學校教師服務規約第 11條：教師於寒暑假期間

依「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返校活動事項及日數實施原

則」從事進修研究、研習或準備教材。本校因教學或業務需要，須到校服務之

義務。雖進修為暑假期間，因申訴人公假進修期間有四日（即 108年 8月 2

日、108年 8月 5日、108年 8月 9日、108年 8月 12日）未有上課及於與課業

相關之所有活動，客觀上並不存在得請公假之事由，卻偽稱有得請公假之情

事，致使學校陷於謬誤而核准之情形。另，申訴人擔任導師職務有三日（108年

8月 2日、108年 8月 5日、108年 8月 9日）該班學生 34人到校參加暑期課業

輔導活動，申訴人應考量原措施學校校務運作，無進修期間亦應有到校服務之

義務。 

（三）申訴書提到一開始校長不確定同意申訴人暑假去進修之情事乃因考量申訴人身

體狀況有恙，多方考量申訴人是否適合參加進修課程？申訴人要請公假卻無法

出示請假佐證資料，皆由原措施學校協助申訴人備妥相關佐證資料後，給予公

假進修，當然有職責查證請假是否屬實，並無刁難之情事。且申訴人之前三次

請公假進修第二專長，基於信賴老師，依照申訴人所填寫的請假日期准假，但

發現 108年 8月 2日、108年 8月 5日、108年 8月 9日、108年 8月 12日並未

開課及從事與進修相關之所有活動，但申訴人仍請公假。原措施學校發文至國

立○○大學查證，經國立○○大學的回覆確定課表上述這四天並未上課，請申

訴人提出是否有調課至這 4天上課的證明，或確實有執行公務的資料，但申訴

人並未提出。上述 4日如有國立○○大學臨時調課，申訴人也應經多元管道向

原措施學校銷假，但申訴人均未銷假。可見申訴人在上述 4天中，並未有第二

專長的課程，也未執行公務，與當時核給公假的事實不符，申訴人應主動銷

假，讓有關處室知曉以保障自己的權益。本事件符合教師請假規則第 13條：請

假有虛偽情事者，均以曠職論。故判定申訴人上述 4日視為曠職。然，經多方



詢問及廣納上級主管機關之意見，曠職疑義無法釐清故註銷曠職。後續送交原

措施學校教師成績考核委員會議處，經決議，進修上課時間有異動，未告知原

措施學校記申誡乙次懲處在案，經查屬實無訛。 

 

 

理  由 

    本案關於原措施學校是否確實依據教師請假規則及相關規定，對申訴人進行懲處考核？

實為本案兩造所爭。為求公允及釐清雙方所述是否屬實，容兩造均能有充分之答辯機會。

本會於決議前，已邀請申訴人及原措施機關到會說明，並推派代表組成調查小組，就本案

實地訪談相關人員後決議申訴人「有理由」。理由詳述如下：  

 

一、本案涉及之相關法令規定如下： 

（一）教師請假規則第 4條規定：「教師有下列各款情事之一者，給予公假。其期間由學

校視實際需要定之：一、奉派參加政府召集之集會。二、奉派考察或參加國際會

議。三、依法受各種兵役召集。四、參加政府依法主辦之各項投票。五、依主管機

關所定獎勵優秀教師之規定給假。六、因執行職務或上下班途中發生危險以致傷

病，必須休養或療治，其期間在二年以內。七、參加政府舉辦與職務有關之考試，

經學校同意。八、參加本校舉辦之活動，經學校同意。九、應國內外機關團體或學

校邀請，參加與其職務有關之各項會議或活動，或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答辯，

經學校同意。十、教師從事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其公假依教師進修研究等專業

發展辦法規定辦理；兼任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從事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之公

假時數，得不受每週八小時之限制。十一、寒暑假期間，於不影響教學及行政工作

原則下，事先擬具出國計畫，經服務學校核准赴國外學校或機構自費參加與其職務

有關之進修、研究。十二、因校際間教學需要，經服務學校同意至支援學校兼課。

十三、專科以上學校因產學合作需要，經學校同意至相關合作事業機構兼職或合作

服務。十四、因法定傳染病經各級衛生主管機關認定應強制隔離。但因可歸責於當

事人事由而罹病者，不在此限。教師基於法定義務出席作證性侵害、性騷擾及霸凌

事件，應給予公假。」 

（二）教師請假規則第 12條規定：「公立中小學未兼任行政職務教師於學生寒暑假期

間，除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及配合災害防救所需之日外，得不必到

校。前項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事項及日數之實施原則，由中央主管

機關邀請全國教師會代表參與訂定，並由各級主管機關邀請同級教師會協商後訂定

執行規定；無地方教師會之直轄市、縣（市），由主管機關自行或授權學校訂定。



前二項返校服務、進修研究等專業發展活動之實施，教師無法配合參與時，應依規

定辦理請假手續。」 

（三）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返校活動事項及日數執行

規定第 4條規定：「寒暑假開學前一週擇一日作教學準備，全體教師均應返校；教

師寒、暑假期間應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數為二日至五日（含教學準備日），實際

返校日由各校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自行訂之，並明訂於行事曆。」 

（四）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6條規定：「教師之平時考核，應隨時

根據具體事實，詳加記錄，如有合於獎懲標準之事蹟，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獎勵

分嘉獎、記功、記大功；懲處分申誡、記過、記大過。其規定如下：（第一至三款

略）四、有下列情形之一者，記過：（一）處理教育業務，工作不力，影響計畫進

度。（二）有不當行為，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三）違法處罰學生或不當管教學

生，造成學生身心傷害。（四）對偶發事件之處理有明顯失職，致損害加重。

（五）有曠課、曠職紀錄且工作態度消極。（六）班級經營不佳，致影響學生受教

權益。（七）在外補習、違法兼職，或藉職務之便從事私人商業行為。（八）代替

他人不實簽到退，經查屬實。（九）對公物未善盡保管義務或有浪費公帑情事，致

造成損失。（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第五款略）六、有下列情

形之一者，申誡：（一）執行教育法規不力，有具體事實。（二）處理業務失當，

或督察不週，有具體事實。（三）不按課程綱要或標準教學，或教學未能盡責，致

貽誤學生課業。（四）對學生之輔導或管教，未能盡責。（五）有不實言論或不當

行為致有損學校名譽。（六）無正當理由不遵守上下課時間且經勸導仍未改善。

（七）教學、訓輔行為失當，有損學生學習權益。（八）違法處罰學生情節輕微或

不當管教學生經令其改善仍未改善。（九）其他依法規或學校章則辦理有關教育工

作不力，有具體事實。（十）其他違反有關教育法令規定之事項，情節輕微。」 

（五）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第 20條規定：「考核會於審查受考核教

師擬考列第四條第一項第三款或懲處事項時，應以書面通知該教師陳述意見；通知

書應記載陳述意見之目的、時間、地點、得否委託他人到場及不到場所生之效果。

考核會基於調查事實及證據之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審查事項之相關人員列席說明；

通知書應記載列席說明之目的、時間、地點及得否委託他人到場。」 

二、本案教師成績之考核，涉及高度屬人性之專業價值判斷，具有不可代替性，係屬行政

機關之「判斷餘地」，其考核結果固應予尊重。惟按，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

553號解釋理由書之意旨，對行政機關適用不確定法律概念事項之審查密度，在學

理上可資參酌之重點如下：（一）事件之性質影響審查之密度，單純不確定法律概

念之解釋與同時涉及科技、環保、醫藥、能力或學識測驗者，對原判斷之尊重即有

差異。又其判斷若涉及人民基本權之限制，自應採較高之審查密度。（二）原判斷



之決策過程，係由該機關首長單獨為之，抑由專業及獨立行使職權之成員合議機構

作成，均應予以考量。（三）有無應遵守之法律程序？決策過程是否踐行？（四）

法律概念涉及事實關係時，其涵攝有無錯誤？（五）對法律概念之解釋有無明顯違

背解釋法則或牴觸既存之上位規範。（六）是否尚有其他重要事項漏未斟酌。」再

查，最高行政法院 92年判字第 1238號裁判要旨略以：「行政機關行使判斷餘地之

際，倘未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甚或以無關聯之因素作為考量，或者判斷係基於不正

確之事實關係等情形，即屬違法，行政法院自得予以撤銷。」稽之上開說明，原措

施學校對教師之成績考核若有：（一）違反或未踐行法定程序；（二）基於錯誤事

實而為決定；（三）未遵守一般公認判斷之標準；（四）考量與事實無關之因素而

為決定；（五）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之一者，則本會自有審查之必要。 

三、卷查申訴人由原措施學校薦送參加國立○○大學所辦理之 107年度「提升國民中學專

長授課比率教師進修第二專長學分班藝術與人文學習領域-表演藝術主修專長」課

程，於各階段上課前依教師請假規則第 4條規定向原措施學校完成申請進修公假手

續並獲核准，此有申訴人所提之公差假請示單影本在卷可稽，堪為信實。 

四、按，臺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未兼行政職務教師寒暑假期間返校活動事項及日數執

行規定第 4條規定：「寒暑假開學前一週擇一日作教學準備，全體教師均應返校；

教師寒、暑假期間應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數為二日至五日（含教學準備日），實

際返校日由各校經校務會議討論通過後自行訂之，並明訂於行事曆。」原措施學校

所認申訴人應向原措施學校銷假之 108年 8月 2日、108年 8月 5日、108年 8月 9

日、108年 8月 12日均非教學準備、返校服務及研究進修日，申訴人自無需返校銷

假。至於原措施學校所指申訴人之導生於 108年 8月 2日、108年 8月 5日、108年

8月 9日等 3日到校參加暑期課業輔導活動，則申訴人亦已事先覓得職務代理人且自

行支付導師費並載於公差假請示單。可見申訴人對於處理暑期奉派進修請假程序與

配合校務運作之導師職務，業已竭盡能事以求完備。原措施學校於處理申訴人考核

過程中，對申訴人竭盡所能完成請假程序並妥予安排導師職務之事實，並未善予考

量。 

五、準此，申訴人之主張，尚非全無可採。從而，本案之決議參採依據既有違誤，所為

決定自無由維持。 

六、據上論結，本案件申訴為有理由。爰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30條規

定，決議如主文。 



  主席          

 

   如不服本評議決定者，得於本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向教育部中央教師申訴評 

   議委員會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1 0 9 年 1 2 月 3 1 日 

 

 


